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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乡乡居居民民医医疗疗保保险险并并轨轨启启动动
城镇居民也将享有大病保险，整合期间各自报销政策不变

本报2月20日讯 (记者
尹明亮) 记者20日从济南市
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整合
工作会议上获悉，济南市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并轨启动，到今
年3月底，新农合基金、档案等
由卫生部门移交市人社局，新
农合与城居保的合并也将逐
步展开。

根据济南市的统一安排，
在2月底前，新农合将完成职
能、机构编制、人员的移交，以
2013年11月22日为时间节点，
济南各县(市)区和乡镇(街道)
从事新农合工作的在编和聘
用人员，以及市新农合在编在
职工作人员划入同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

同时，将新农合管理职
能、机构编制一并划转。原社
区 (村 )、乡镇医院 (卫生院 )
等从事新农合工作人员，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指导
和管理下，继续履行原承担
的新农合收支结算等工作职
责。

作为新农合、城居保并轨
的重要环节，新农合基金也将
于3月移交人社部门，根据安
排，市、县(市)区卫生部门及

相关单位将新农合基金档案
资料、基金报表和基金历年结
余、基金财务数据软件等移交
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将城镇居民医保基金和新农
合基金(含重大疾病医疗保险
资金)合并为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
政专户统一管理。移交期内暂
时实行统一专户管理、分账核
算。

根据规定，在新农合与城
居保整合期间，各自相关的报

销政策保持不变，各县(市)区
在移交期间不得新制定新农
合有关政策，严格按原规定结
算支付参合人员医疗费用；未
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批准，不得从新农合基金中
支付其他费用；城镇居民医
保基金和新农合基金当期出
现缺口的，由原统筹地区政
府负责解决，不得在城镇居
民医保基金和新农合基金之
间进行调剂。移交工作完成
后，由市审计部门统一制定

审计方案，对新农合基金收
入户、支出户和财政专户内
的基金收支、结余情况，以及
会计科目和会计账册按规定
进行审计，并形成新农合基
金移交审计报告。

根据山东省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并轨的相关规定以及
东营、威海、淄博等地的试点
情况，在新农合、城居保整合
后，也将建立起统一的大病
保险制度，原参加城居保的
居民也将享受到大病保险。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在新农合中，大病保险保障病种
达到20种，实行新农合和商业保险双
重补偿，同时在全省实现一站式即时
接报。截至2013年底，新农合大病保险
补偿36136人次，补偿支出25431 . 6万
元，大病保险补偿支出5854 . 08万元，
新农合与大病保险总补偿比达到
69 . 87%。但在目前的城市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中，并没有大病保险的内容。

据了解，城乡医保整合后，将消除
城镇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二元结
构”，在统一的城乡医保制度体系中，
农村居民将享更多实惠。

根据全省的统一规定，整合后的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总体待遇不会降
低，而根据省内其他地方的试点情况，
制度整合后，执行统一的药品、诊疗项
目、服务设施范围目录等标准，农民的
报销范围更宽了，纳入报销范围的药
品也都由原来新农合的1000多种增加
到城居保的2400多种。

此外，由于未整合之前的新农合、
城居保信息系统各自独立，一些农民
工、乡镇企业职工、在城镇就读的农村
学生、被征地农民等人群存在在各种
医保之中重复参保的情况，而且各个
险种之间的转移、接续不畅通，在信息
整合之后，将解决这些问题。根据安
排，信息整合之后，将在所有参保居民
中推广社保卡，届时，尤其是对农村居
民来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信息也
都将汇集到同一张卡中。

看变化>>

农民报销范围

将成倍增加

职工医保将

增加门诊统筹

相关链接
本报2月20日讯 (记者

尹明亮) 记者20日从济南市
人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包括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体系
和管理体制整合在内，济南
今年将推动 1 0项人社方面
的改革。

这些改革包括：启动实

施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医 疗 、工
伤、生育保险改革；完善职
工医疗保险制度，实行门诊
统筹；推进医保付费方式改
革；加快实施被征地农民养
老保障制度，健全政府促进
就业责任制度，根据企业吸纳
就业情况制定补贴政策；设立
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提高

创业补贴标准，制定实施促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扶持
政策；研究制定适应不同行
业、专业和岗位类型特点的公
开考录和招聘办法；进一步加
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
核管理与监督；稳步推进技工
院校改革，搭建中职教育统一
招生平台。

以后咱们看病
报销都一样了。

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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